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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及
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代理人

平安健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
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起，本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變更為香港灣仔皇
后大道東248號大新金融中心40樓。

董事會亦宣佈，袁頴欣女士已提出辭呈，辭任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
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9.05(2)條及《公司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622章）第16部所規定之
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授權代表（「法律程序代理人」），自二零二六年
四月二十三日起生效。

董事會繼而宣佈，張麗霞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法律程序代理人，以接替袁頴欣
女士之職務，自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平安健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

郭曉濤
主席

中國，上海
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何明科先生及臧珞琦女士；非執行董事郭曉濤
先生、付欣女士、蔡方方女士及朱梓陽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湯雲為先生、郭
田勇先生及周永健博士組成。


